
“给我一双高跟鞋我能征
服全世界”， 玛丽莲·梦露的这
句话足见一双高跟鞋对女性展
现身姿 ， 提高魅力的重要意
义 。 然而一 双 有 瑕 疵 的 高 跟
鞋能否依然带给女性这么大的
信心？

刘女士最近在延庆某商场
买了一双价值不菲的红色高跟
鞋， 穿过一周后发现鞋跟表面
有两处掉漆，影响鞋的美观，刘
女士也不敢再穿出去了。 随后
刘女士找到商场， 认为鞋跟表
面掉漆是鞋的质量问题， 要求
为其换货。 而商家认为鞋跟表
面有硬物碰撞的痕迹， 掉漆属
于人为原因造成的， 无法满足
刘女士的要求。 无奈之下刘女
士投诉到了延庆工商分局。

在了解了刘女士的情况

后， 延庆工商分局工作人员及
时约见双方进行调解， 但因双
方各执一词， 未能达成一致意
见。 随后延庆工商分局工作人
员又提出由商场联系生产厂
家，共同参与调解。 经过多次协
调，厂家和商场、消费者三方达
成一致， 厂家为消费者更换鞋
跟， 费用由厂家和商场各承担
一半， 刘女士对调解结果非常
满意。

延庆工商分局在此提示广
大消费者， 在购买高档鞋类商
品时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选择店铺。 消费者在
选购高档鞋类商品时， 应该在
正规的商场、专卖店购买。

二是详询材质。 购买前要
仔细询问销售人员所购鞋的材
质， 要注意发票或信誉卡上标

注的材质， 如未注明则要求对
方注明， 切不可含糊地被销售
人员搪塞过去。

三是仔细检查。 选定商品
准备付款前， 要仔细检查鞋的
外观 ，查看是否有掉漆 、开胶 、
开线等问题，避免留下隐患。

四是留存收据。 消费者在
购买后， 应该留存交款凭证及
收据，以便出现消费纠纷时，可
以更便捷地维护自己的权益。

（延庆工商分局 曲远超）

延庆工商专栏

鞋跟掉漆谁之过 多方协调终解决

给个人打工摔伤腰椎 二次索赔被说成耍赖

□本报记者 赵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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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三上法庭 终获五万赔偿
给个人打工的好处是上岗容易，只要对方同意就可

以去干活挣钱。 可不利的是，如果出了工伤，不仅对方赔
偿能力有限、支付没保障，甚至连告状都不知上哪儿告。
从河北来北京打工的赵大成就遇到了这样的事。

由于年纪大且没什么技术，赵大成于前年年底来到
邹辉管理的工地施工。 而登上脚手架还没一小时，他就
因架子板断裂摔伤腰椎。 起初，他觉得伤势不重，同意对
方赔偿3000元了事。 后来，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他再次
让雇主赔钱时，雇主竟说他耍赖，坚持不给。 无奈，他只
得打官司，但打官司也不容易。 幸亏致诚公益律师霍薇
为其提供免费法律援助，他才讨回55728元赔偿。

2014年11月27日， 赵大成经
老乡介绍来到房山区一个老粮站
改造工地干活， 双方未办理任何
手续。 工地上， 只有现场负责人
邹辉与他谈了工资， 口头约定每
天120元， 待工程完工统一发放。
由于临近中午， 邹辉让赵大成先
吃饭， 下午开工干活。

吃完午饭， 赵大成休息片刻
就按照邹辉的安排去干活了。 刚
到脚手架上面不久， 架子板突然
断裂， 赵大成重重的摔到地上。

正在干活的工友听到响声，
顺着赵大成的呻吟找到了躺在地
上的他。 大伙儿赶紧拨打120急
救电话， 将他送入距离事发地最
近的燕化医院。

很快， 赵大成的家人也来到
医院。 经拍片检查， 医生初步诊
断： 赵大成腰3椎横突骨折。 建
议其继续进一步检查， 以便完善

诊断。 但是， 赵大成考虑到家里
没钱， 感觉身体亦不像刚摔伤时
那样疼痛， 提出回家静养治疗。

鉴于赵大成的坚持， 医院未
强留。 在办理出院手续时， 邹辉
赶到医院， 与赵大成达成书面协
议： “经医院检查无严重伤害，
双方协商结果为给赵大成 3000
元， 以后不负任何责任。”

本以为此事就此完结了， 没
想到在家休养五天后， 赵大成腰
部疼痛不仅未好转甚至加剧了。
于是， 家人将赵大成转至房山区
第一医院治疗。 经进一步检查，
诊断为腰2、 3左侧横突骨折。

这次住院治疗， 赵大成花费
医药费1.6万元 ， 远远超出邹辉
给的钱。 出院后， 赵大成多次找
邹辉协商医疗费问题， 但邹辉以
已经一次性赔偿为由， 拒绝再次
赔偿。

脚手架断裂摔伤腰
雇主赔偿不抵花费11

由于岁数大 ， 身体恢复很
慢， 几个月下来， 赵大成还不能
下床走动。 看到整天卧床不起的
赵大成， 家人甚是着急， 几次前
往老粮站讨要说法 。 其中有一
次， 赵大成的儿子与邹辉差点打
起来， 闻讯而至的警察建议双方
通过诉讼解决纠纷。 经人介绍，
赵大成来到致诚公益农民工法律
援助中心寻求帮助。 接待他的霍
薇律师一看时间， 此时已距赵大
成因工负伤近一年时间， 如果不
尽快起诉到法院， 将要超过一年
的诉讼时效。 如果过了时效， 其
打官司将面临败诉的风险。

可是， 要启动诉讼程序， 面
临的第一个问题是： 赵大成只能
提供一张与邹辉签订的协议， 没
有其他任何证据。 而对邹辉的个
人信息， 赵大成全然不知。 “全
国叫邹辉的人成百上千， 到底哪
个是要告的邹辉？” 霍律师觉得
要想锁定邹辉为被告很棘手。

霍律师找到介绍赵大成干活
的人了解情况， 该介绍人说出了
邹辉的身份证号码， 但不知邹辉
的详细居住地址。 拿着这个身份
证号码， 霍律师在岳各庄派出所
查到了邹辉的住址。

于是， 霍律师与赵大成一起
来到房山区法院立案。 由于赵大
成受伤的地方属于燕山法庭管

辖， 法院不直接立案， 霍律师只
好到燕山法庭办理立案手续。 立
案时 ， 又遇到了问题 。 法官提
出： 本案的案由是提供劳务者受
害 责 任 纠 纷 ， 管 辖 法 院 是 侵
权 行 为地 、 结果发生地或者被
告住所地。 如果在侵权行为地，
即北京的法院起诉， 需要提供邹
辉在北京居住满一年的证明， 否
则只能到其住所地黑龙江省起
诉。 如果真是这样， 赵大成觉得
太麻烦了。

而此前， 霍律师在派出所查
询过， 邹辉并未在北京办理暂住
证， 所以要证明其在北京居住满
一年的事实很难。 就在这时， 霍
律师想起赵大成受伤后被120急
救车送到燕化医院， 这就能证明
出事地点在房山， 侵权行为地在
房山。 况且， 这一事实有医院的
病历为证。

燕化医院的病历显示： “患
者一小时前不慎从2米多高处脚
手 架 上 坠 落 ， …… 120送 入 我
院。” 这就证明， 赵大成受伤后
拨打了120急救车， 而急救车是
根据就近原则将患者送入医院治
疗的， 因此， 可以认定侵权行为
发生在房山区， 房山法院对本案
具有管辖权。

法官认为霍律师说的有道
理， 经请示后顺利立了案。

状告个人遇到麻烦
医疗急救锁定管辖２２

2015年11月18日， 为了不耽
误开庭时间， 霍律师和赵大成没
等天亮就出发了。 到法院时还未
到开门时间 ， 只能在法庭外等
候。 等待开庭时， 霍律师最担心
的是邹辉不到庭。 “如果邹辉不
到庭， 法院就得公告送达案件材
料， 时间将会拖很久。”

还好！ 第一次开庭， 邹辉到
庭了。 在法官到来前， 赵大成和
邹辉又因言语不和吵了起来。 邹

辉说赵大成不应当告他， 骂赵大
成是无赖 ， “已经给钱了还来
告”。 两人吵得不可开交时， 法
官进来制止了争吵。

赵大成认为： 自己是由张某
介绍到老粮站改造工程处干活，
跟邹辉约定了工资， 其有理由相
信邹辉是老板。 此外， 其摔伤后
也是由邹辉将其送到医院， 并与
其签订一次性赔偿 3000元的协
议， 所以， 邹辉作为雇主， 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
邹辉辩称， 赵大成的伤与其

无关 ， 其本人只负责为李健带
班 ， 实际承包工地的老板是李
健， 所以， 实际的赔偿主体应当
是李健 。 由于双方对于谁是雇
主， 应该由谁承担责任的主体存
在较大分歧， 邹辉又提出李健是
老板， 为查清案件事实， 法官要
求邹辉提供李健的联系方式， 追
加李健为被告。

谁是雇主难以确定
追加老板成为被告３３

第二次开庭， 法院电话通知
了李健开庭时间， 但等了半个多
小时， 李健仍未出现。 经电话询
问他还在外地， 无法到庭。 由于
法院仅电话通知， 未有效送达，
因此无法正常开庭， 只好再次安
排开庭时间。

今年11月第三次开庭时， 李
健仍未到庭。 法官宣读了一个月
前给李健做的谈话笔录。

在笔录中李健称： 老粮站是
我和朋友孙伟租的。 改造工程相
关的证件目前还没有办理下来。
孙伟让邹辉过来干活， 工人是邹
辉找的， 记账的事也是邹辉记，
工资是邹辉把记工明细给我， 我
把钱给邹辉， 由他发给工人。

对于赵大成负伤一事， 李健
在笔录时称， 出事那天， 邹辉在
中午吃饭时候跟我说有个人受伤
了， 我不认识是谁， 我认为是干
活的时候受伤了。 但是一了解时
间， 正好是中午休息的时间受伤
的， 中午这点是谁派赵大成干活
的？ 是赵大成自己吃完饭以后，
在脚手架上歪下来的……当天，
邹辉跟赵大成商量赔钱的问题，
结果邹辉给了赵大成6000元钱。
后来赵大成的儿子来找我， 我又
给了他们1000元。

而此时， 经司法鉴定中心鉴
定 ， 赵大成的伤已构成十级伤
残。 对于李健及邹辉是否应承担

赔偿责任一事， 邹辉及其代理人
认为： 李健作为实际雇主， 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 与其无关。

霍律师认为， 李健因工作需
要由邹辉寻找并管理工人， 从工
作地点及内容来看， 赵大成受邹
辉指示上脚手架， 并且与邹辉约
定了工资报酬。另外，赵大成受伤
后与邹辉协商赔偿事宜，因此，赵
大成有理由相信邹辉是其雇主，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从已查明的
事实来看， 该改造工程由李健负
责， 邹辉进行日常考勤管理并向
工人支付工资， 实际上是李健给
付工人报酬，因此，李健也与赵大
成形成雇佣关系。基于这些事实，
李健和邹辉作为雇主， 应当对赵
大成的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对于邹辉与赵大成签订的协
议的效力，霍律师认为，赵大成当
时并未治疗完毕， 这份协议不是
赵大成的真实意思表示。况且，该
协议约定的赔偿数额与实际应当
赔偿的数额相差较大，显失公平，
故该协议无效，应当予以撤销，赵
大成有继续主张赔偿的权利。

邹辉质疑赵大成前后伤情不
一， 存在伤残认定作假问题。 霍
律师辩称， 赵大成的初次诊断是
急诊， 仅粗略地做了拍片检查，
然后就出院了。 第二次检查是因
为腰疼一直未缓解才去医院做进
一步检查， 检查项目更具体， 医

生依据全面的检查结果做出准确
的判断符合常理。 此外， 初次诊
断出院后， 病人的病情并非一成
不变， 存在继续恶化或者好转的
可能， 就是因为病情恶化赵大成
才第二次去医院， 所以第二次诊
断中多一根腰椎骨折符合事实。

对于鉴定报告的真实性问
题， 霍律师认为， 赵大成在做伤
残鉴定时的再次诊断结果， 与其
第二次就医时的诊断结果一致。
这就再次印证了赵大成的实际伤
情和第一次诊断结论的不准确。
邹辉如果对鉴定结论不服， 应当
提供反证或者申请重新鉴定， 其
在提供不了反证或者不申请重新
鉴定， 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
律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 李健因工作
需要，安排邹辉寻找并管理工人，
邹辉组织赵大成等人在现场施
工。 从工作地点及内容的指示来
看，虽然是由邹辉运作，但他完全
是按照李健的指示来执行的，因
而， 可以认定赵大成的工作也是
受李健控制与监督的。 鉴于赵大
成的劳动报酬也是由李健支付，
故可认定赵大成与李健之间形成
了雇佣关系。根据法律规定，雇员
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
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判
李健支付赵大成医疗费、误工费、
伤残赔偿金等共计55728元。

伤残级别达到十级
判决老板赔偿5.5万４４


